阿根廷的外国投资政策
一、外国投资市场准入相关规定

（一）投资主管部门

由于外资企业在阿根廷享受国民待遇，阿根廷政府对外资管理无专门机构。目前阿根廷外交部下属的投资促进副国务秘书处可为外国投资者提供经济、金融、税务、教育、科技和法律等诸多方面的信息，并帮助投资者解决投资项目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另一个与投资有关的机构为联邦投资委员会。

（二）投资行业的规定

阿根廷保障外国人投资权利的法律依据是阿根廷宪法和1993年颁布的第1853号法令。与投资者有关的法律还有《商业公司法》、《民法典》和《商法典》等。外国人与阿根廷人在劳动、经商、买卖和拥有资产等方面享有同等权利。外国人的产权不可侵犯，但必须依法办理有关手续。外国经济实体在开办企业、进行各种形式的营利活动、支配企业利润等方面享有充分的权利。外国公司在阿根廷投资一般无须政府事先批准，外国投资者与本国投资者有着同等的权利和义务。

阿根廷鼓励外国投资。目前阿根廷对外国投资实际已无限制，除渔业、通讯媒体（包括无线广播和互联网接入等，外商持股比例上限为30%）、军事领域和军事要地外，外国投资者可在各个领域进行投资活动，甚至也可以进入一些敏感部门，如石油、交通、媒体（广播、电讯、报纸、杂志）等。外国公司可以广泛地、不受歧视地参与阿根廷私有化项目，如投资通讯、石油、电力、天然气、运输等国民经济的主要领域和基础设施建设；外国投资者无论其所投入资本的数量和投资领域，均有权将其资本及所得利润汇出国外，进入外汇市场也无任何限制。

目前，由于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和个人在阿根廷购买大片土地，引发了阿根廷政府和民众的担忧。为此，阿根廷政府已通过相关法案，规定今后外国机构和个人在阿根廷购买的耕地不能超过该国农业土地面积的15%，而且每个国家买家购买的土地不能超过允许外国人购买土地总量的30%。这意味着同一国家的投资者在阿根廷购买的耕地不能超过农业土地总面积的4.5%。此外，这项法律规定每个外国法人或自然人在阿根廷购买的土地不能超过1000公顷；拥有大量水资源的土地将不能出售给外国人；外国人在阿根廷购置土地将不再被视为投资行为。

在银行和保险方面，根据特殊规定需要申请许可。

（三）投资方式的规定

阿根廷的《商业公司法》、《民法典》和《商法典》允许外国投资者选择各种投资形式，可以采用公司、合伙、合资、独资、分支机构、特许经营、代理机构或许可协议等形式。外国投资者可通过兼并、购买阿根廷法律承认的任何法人组织或与其合资等形式自由进入市场。外国公司可选择在当地设立有限责任公司，也可选择在当地成立分公司，或通过聘请当地专业律师实施收并购项目。阿根廷负责外资收并购、反垄断和公平竞争的机构是经济与公共财政部下属的国家保护竞争委员会，主要适用法律为22262和15156号竞争保护法。

（四）BOT方式

阿根廷关于外资开展BOT的适用法规是1967年颁布的关于公共工程特许经营的17520号法令、17271号法令第11条以及其他数十个对其进行补充和修订的后续法规。详情可参阅阿根廷经济与公共财政部网站，涉及的主要产业有公路、港口、供水、电信等大型基础设施工程。目前在阿根廷开展BOT业务的外资企业主要来自西班牙、巴西等国。

二、对外国投资的优惠政策

（1） 优惠政策框架

阿根廷政府近年来采用了不同的优惠政策鼓励投资，包括启动某个项目费用的削减、税收的减免、融资方面的便利。提供鼓励政策分为三个层次：地区性的优惠政策、产业性的优惠政策，以及平行的、对任何行业或地区都有效力的优惠机制。在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上，阿根廷基本不对外资设置任何限制措施，对外国资本无任何歧视性待遇，外国企业同本国企业享受同等的国民待遇。

（二）行业鼓励政策
1. 矿业投资优惠政策。矿业投资优惠政策包括30年不变的财政政策、资本货物进口免税、30年特许经营、减资产税、减让出口税、规定省级矿山开采税上限及矿石储量资本化。

2. 林业优惠政策。《林业投资法》补充和完善了阿根廷政府1992年颁布的“林业种植优惠政策”，规定了从种植到加工及出口各环节在内的优惠措施。

3. 汽车制造业优惠政策。为鼓励和促进本国汽车产业发展，阿根廷政府每年均制定针对汽车零部件生产行业的财政支持政策，并提供优惠贷款或担保鼓励民众购买国产汽车。2000年12月召开的南共市峰会达成协议，形成“南共市共同汽车产业政策”，并确定从南共市区域外进口汽车的关税为35%。为更好地发挥南共市内部零关税的优势，协议规定区域内汽车生产本地化成分不得低于60%，新款车型该比例可略低。

4. 旅游业优惠政策。在阿根廷23个省份中，有15个省制定了相应的旅游业优惠政策。各省的优惠政策虽然有一些差别，但总体来说都涉及省级赋税的减免优惠。此外，旅游者在阿根廷境内购买大额商品在离境前可享受增值税退税的优惠政策。

为鼓励企业实现产业的升级改造，创造就业，扩大投资，阿根廷工业和旅游部每年均更新并调整投资促进的相关法律。主要内容包括新购资本货物的加速折旧、增值税的提前退返、提供固定汇率贷款等。

（三）地区鼓励政策
阿根廷大部分省份都出台了鼓励外国企业开展各类生产、经营活动的优惠政策。尽管各地区在优惠幅度和期限及鼓励投资行业等方面的规定有所不同，但大部分优惠政策涉及税收减免、减低公共服务费用、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资金支持及设备租用便利、购买和租赁国有资本便利、享受省级招标项目的优先权等内容。

（四）特殊经济区域的规定
为提高生产效率、加速吸引外资和扩大就业，阿根廷政府共设立了海关特区和自由贸易区两类免税贸易区，提供优惠政策。

1. 海关特区的优惠政策：

（1）凡是特区进口并用于当地消费的商品免征关税；

（2）特区生产的物品销往阿根廷国内各地均可免除关税以及其它各种税赋；

（3）由阿根廷政府提出要求进口到南极洲地区及一些小群岛（包括南桑威奇群岛和南设得兰群岛）的商品亦实行优惠关税；

（4）途径特区的商品（专指不是在特区内生产的商品）免征特许权税外的各项税赋。

2. 自由贸易区的优惠政策：

（1）外国商品进出此类免税区无需交纳进出口关税和统计税；

（2）商品可在区内拆卸、整理、分类及重新包装，以便运输、储存；

（3）从区内往第三国出口可以退税；

（4）从阿根廷其他地区进入区内的产品，如向第三国出口，可以退税，可获得出口补贴；

（5）各类商品和劳务，包括在阿根廷其他地区禁止进口的产品，可自由进入区内；

（6）区内可进行商业、服务业、工业活动；

（7）商品可在区内仓储5年，期间可以销售、转让或运往第三国；

（8）可制造在阿根廷其他地区不生产的资本货物，产品可进入阿根廷其他地区。

根据阿根廷法律，该国允许每个省设立一个自由贸易区，目前实际运作的已有9个，分别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科尔多瓦省、楚布特省、潘帕斯省、门多萨省、米斯奥省、萨尔塔省、圣路易斯省及土库曼省。其中最大的自由贸易区是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省省会拉普拉塔的自贸区。该区位于拉普拉塔市北部，于1991年设立，开发面积达1000多公顷，附近有港口、机场、公路、铁路，基础设施比较完备。

来源：《对外投资合作国别（地区）指南》（2013年版），http://fec.mofcom.gov.cn/gbzn/gobiezhinan.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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